关于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李淑梅申请使用高级教师

优师特聘岗位的公示

根据《关于印发<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高级教师优师特聘岗位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莆教人〔2023〕16号），现将拟申请使用高级教师优师特聘岗位的1名人员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24年6月28日开始，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在此期间，欢迎社会各界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莆田市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反映情况、发表看法和意见。

来访、来电时间：正常工作时间

公示电话：0594-2289633

对莆田市人社局职改办工作人员的相关举报请拨打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电话：0594-2023633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6月27日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现聘岗位

类别及等级
	现聘岗位

起始时间
	技术职务

名称
	拟申请优师特聘岗位

等级
	符合条件的说明

	1
	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
	李淑梅
	专技九级
	2013.04
	初中道德与法治  一级教师
	专技七级
	1.从教以来，获得市级及以上综合表彰或教育教学专项表彰。近五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且至少1次为优秀等次。

2.具有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研教学经验丰富，出色完成规定的教科研训任务，成绩突出，得到同行的好评，学科教师及本院教师评议满意率均达90%以上。
3.具有指导与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在课程改革、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在素质教育创新实践中取得比较突出成绩。任现职以来主持并完成省级或作为核心成员（含主持人前三名）完成国家级本学科教育教学研究课题1项；或获得市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成果完成人含主持前三名）；或主持完成市级课题2项（省课题核心成员视同主持市级课题）。
4.任现职以来撰写并公开发表本学科教育教学论文4篇及以上；或公开发表本学科教育教学论文3篇，其中至少1篇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限独立撰写或第一作者。
5.任现职以来在市级及以上开设教学示范课、观摩研讨课或学科讲座6次及以上，其中至少1次示范课、观摩研讨课并获得优秀成绩，且在省级及以上开设教学示范课、观摩研讨课或学科讲座至少2次。
6.胜任教育教学带头人工作，具有指导青年教师的能力。任现职以来，指导培养2名及以上青年教师在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或教科研机构组织的优质课、精品课（包括“一师一优课”）以及各类教学比赛等活动中获奖（限第一指导教师或教学技能大赛指导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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